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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桃園時代青年行動家徵選計畫 

中華民國 109年 7月 1日桃青公字第 1090003936號函發布 

壹、緣起： 

為鼓勵更多桃園青年關心公共議題及時代新趨勢，並表揚付諸具體行動且

具有值得效法特質或影響力者，桃園市政府青年事務局辦理「第三屆桃園時代

青年行動家徵選」，徵選在社會關懷、永續發展、社團組織等三大領域，充分

展現堅定與無我之精神，於行動路上努力前行的桃園時代青年。 

今年度因為疫情肆虐，許多行動面臨了衝擊，為了衝破重重難關，必須隨

之轉型，也衍伸出了不同型態的志願服務及行動。無論是關注社會多元族群需

要，採取行動對被關懷者具有顯著成效或影響性；或是運用所學及專長，透過

具體行動、社群媒體等多元途徑，以行動帶動地方發展出深具特色的永續資源；

又或者是參與校內外社團、非營利組織或人民團體，以行動號召他人投入團隊

共同成長或推動公共議題，都是青年事務局在找的青年行動家。 

貳、指導單位：桃園市政府、桃園市議會。 

參、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青年事務局（以下簡稱青年局）。 

肆、參選資格（各項均須符合）： 

一、設籍、就學或就業於桃園市。 

二、行動事蹟發生時(限五年內)為 15歲至 35歲之青年，或目前年齡為 15歲至 35 

歲之青年，須出具相關證明(詳見附件一基本資料表)。 

三、如以團體(不限人數)名義參選，全員均須符合以上兩項條件。 

伍、徵選類別及注意事項： 

一、 徵選類別 

（一） 社會關懷行動家：關注社會多元族群需要(如長者、兒童、移工、新住

民或弱勢者照護等)，並且積極採取志願服務行動，對被關懷者具有顯

著成效或影響性，例如：國內外志工、社會工作者、防疫志工、社會

服務慈善團體或宗教團體成員等。 

（二） 永續發展行動家：運用所學及專長，透過具體行動、社群媒體等多元

途徑，提出解決對策或想法，進而帶動地方發展出深具特色的永續資

源，例如：地方創生、社區營造、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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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等。 

（三） 群力造夢行動家：參與校內外社團、非營利組織或人民團體，具備使

命感與堅持，並以行動號召他人，投入團隊共同成長或推動公共議題，

例如：民間團體成員、審議民主主持人、學生社團成員或組織意見領

袖等。  

二、 徵選限制：參選者僅能擇一類別報名，且參選內容限三年內之行動事蹟，

不符者均不具備參選資格。 

三、 表揚名額：總計至多選出 25 組(個人或團體)具代表性並值得效法的青年行

動家，各類別實際名額由評審依據書面資料及現場簡報(含詢答)評定；青

年局並得增設評審特別獎。 

陸、報名須知： 

一、報名期間：即日起至 109 年 8 月 21 日(星期五)止，逾時不得補件或更改投

件內容；個人或團體成員之相同或類似事蹟過去三年內曾獲本獎項表揚者，

不得報名今年度徵選。 

二、初選應備文件：填妥初選行動申請書－基本資料表（附件一）、行動紀實

（附件二）、活動剪影（附件三），以及個人資料提供暨著作權授權同意

書(附件四)，內容包括學歷、經歷、相關事蹟經過及成果： 

 

項目 說明 份數 繳交方式 

初選行動申請書 

(附件一至三) 

格式以A4紙橫式書寫(標楷體、12

字級、單行間距)，總頁數以10張

A4 為限（雙面印刷、黑白/彩色均

可） 

5份 

一、親送： 
於 109 年 8 月 21 日(五）17
時前送達書面資料至桃園市
政府青年事務局。 

二、郵寄： 
於 109 年 8 月 21 日(五）17

時前寄出書面資料至桃園市
政府青年事務局，以郵戳或
宅配單日期為憑。(請保留
收據以便查核)。 

 

個人資料提供暨

著作權授權同意

書(附件四) 

參賽者本人親筆簽名或蓋章以示

同意，倘有未滿 20 歲者，則請法

定代理人代行。 
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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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決選應備文件:得知錄取決選之團隊須於 109年 9月 21日(星期一)前繳交決

選行動申請書－團隊基本資料表(附件五)、身分證明表(附件六)、個人資

料提供暨著作權授權同意書(附件七)、決選簡報、自我介紹及行動事蹟影

片。 

四、寄送資訊：  

(一) 親送或郵寄指定地址：32070桃園市中壢區環北路 390號 

(二) 收件者：青年事務局公共參與科桃園時代青年行動家工作小組 收 

柒、評選作業： 

一、區分「資格審查」(參選資格具備與否)、「初選」(書面審查擇優入圍)及

「決選」(現場簡報及詢答)三階段進行。 

二、「初選」評選標準如下： 

(一) 行動內容（30%）。 

(二) 資源整合（30%）。 

項目 說明 份數 繳交方式 

決選行動申請書 

(附件五及六) 

格式以 A4 紙橫式書寫(標楷體、12

字級、單行間距)，（雙面印刷、黑

白/彩色均可） 
1份 

 
一、親送： 

於 109年 9月 21日(一）17

時前送達書面資料及光碟
至桃園市政府青年事務
局。 

 
二、郵寄： 

於 109年 9月 21日(一）17
時前寄出書面資料及光碟
送至桃園市政府青年事務
局，以郵戳或宅配單日期
為憑。(請保留收據以便查
核)。 

 

※備註：書面資料及光碟，均
須以上述方式繳交方具備參
選資格。 

個人資料提供暨著

作權授權同意書 

(附件七) 

參賽者本人親筆簽名或蓋章以示同

意，倘有未滿 20 歲者，則請法定代

理人代行。 
1份 

電子檔 

以上資料及初選行動申請書、決選

簡報、自我介紹及行動事蹟影片，

燒錄成光碟郵寄或親送： 

1. 決選行動申請書。 

2. 個人資料提供暨著作權授權同

意書。 

3. 初選行動申請書。 

4. 決選簡報：用於決選時與評審

簡報使用。 

5. 自我介紹影片:錄製一支 3 分鐘

內短片，介紹團隊行動事蹟，

開頭請介紹團隊名稱。 

共五份文件，燒錄前請自行確認。 

1份 



4 

(三) 社會影響力（40%）。 

三、「決選」評選標準如下： 

(一) 行動內容（30%）。 

(二) 資源整合（20%）。 

(三) 社會影響力（30%）。 

(四) 行銷宣傳（10%）。 

(五) 簡報答詢（10%）。 

四、評選程序： 

階段 作業期間 審理方式 

資格審查 109年 8月 24日至 28日 
依書面資料進行資格條件之審查，若應備文件有闕

漏即不符資格。 

初選 
109年 8月 31日 

至 9月 7日 

以書面審查方式自各類別分別至多擇優選出前 15 名

進入決選，入圍決選名單於 9 月 16 日前進行公告及

通知。 

決選 109年 9月 27日 

1. 以簡報、影片等各種方式展現成果，每組簡報 10

分鐘、詢答 5分鐘（採統問統答方式進行）。 

2. 決選地點及流程另行通知並公告於青年局網站。 

3. 入圍決選者須親至指定地點進行簡報及詢答。 

捌、表  揚：預訂 109 年 10 月 17 日(星期六)舉行表揚典禮，公告並表揚獲獎之

行動家，地點及流程另行通知並公告於青年局網站。 

玖、獎  勵： 

一、獲獎者將頒予獎勵金、獎盃或獎狀，青年局並保留視參賽組數進行各類別

名額調整之權利： 

(一) 以個人名義獲獎者：獎勵金最高新臺幣 2萬元整，以及獎盃 1座、

獎狀 1張。 

(二) 以團體名義獲獎者：獎勵金最高新臺幣 5萬元整，以及獎盃 1座、

獎狀 1張。 

(三) 青年局得另增設評審特別獎數名，頒發獎金 3000 元整及獎狀 1 張。 

(四) 青年局將評選一組特優團隊，獎勵電視台專訪 1則。 

(五) 獎勵金以電匯形式發放，其餘獎項於表揚典禮發放。 

(六) 符合參選資格者，青年局將提供參選證明 1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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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獲獎者得出席或參與桃園市政府安排之系列活動及宣傳露出： 

(一) 社群行銷：青年局協助獲獎者將行動事蹟或故事貼文，露出於青

年局官網、臉書粉絲專頁及相關網站。 

(二) 行動推廣：有權參加如成果發表、社群交流、公益活動宣傳等衍

生之相關活動，推展桃園時代青年行動家的精神及成果。 

壹拾、其他注意事項： 

一、參選者須自行確認所送資料及服務事蹟均屬實無訛，如有虛偽不實，青年

局有權撤銷參賽及獲獎資格（獎勵金、獎盃或獎狀併同繳回），並追究相

關法律責任。 

二、參加本計畫徵選所送之資料（包括文字、照片、影像、影音資料等）應優

先確認內容著作權之適法性，如確定符合相關法規之規定，所有共著者應

同意授權予青年局得於五年內自由運用於各項政策推廣宣傳等公益出版及

非營利活動使用；如有因著作權爭議訴訟者，應由參選者自行處理。 

三、為確保徵選作業符合公平、公開原則，參選者與指導老師之配偶與三親等

以內血親、姻親，以及有利害及所屬關係者等，皆不得擔任評審。 

四、獲獎獎金請以個人或隸屬單位（須合法立案）之名義請領，青年局並以該

單位為所得對象，依規定開立扣繳憑單，如無隸屬單位之團隊，得推派代

表人領取（不以 1 人為限，且非為未成年），並以該代表人為所得人，開

立扣繳憑單。 

五、獲獎者所獲得獎金，青年局依據「所得稅法」第 88、89 條及「各類所得扣

繳率標準」第 2 條之規定扣取稅款後再發予各獲獎人，所得將併入獲獎人

個人年度綜合所得申報，餘依所得稅法等相關規定辦理。若為團體參選獲

獎，則請團體成員指派成員中之 1 人作為獎金領取及所得稅扣繳代表，青

年局不涉入獎金分配處理事宜。 

六、本計畫若有未盡事宜，青年局得隨時補充或修改，統一於官網公告；所有

活動內容及獎項，青年局保有最終修改及解釋之權利。 

壹拾壹、聯絡資訊： 

一、桃園市政府青年事務局公共參與科洪琬媛小姐，(03)4225205分機 6008 

二、洄游創生有限公司林紹茗先生，(03)4896222 


